平谷区促进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一、服务对象

适用于与行业主管部门、属地政府、园区管委会等签订服务委托合同，为区内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市场机构。

二、政策主要条款

一是帮扶企业首次达到规模以上。对服务机构帮扶区内企业首次达到规模以上标准，给予一次性服务费用支持。

（一）智慧农业。帮扶农业服务类企业年营业收入达1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5万元；农业制造类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10万元。

（二）现代物流。帮扶运输、仓储类企业年营业收入达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费用10万元；物流批发类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及以上，服务费用10万元。

（三）休闲文旅。帮扶文体娱乐服务等企业年营业收入达1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5万元；住宿、餐饮类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2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1万元。

（四）宠物经济。帮扶制造类宠物行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10万元；宠物医疗、宠物美容等服务类企业年营业收入达5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3万元。

（五）食品营养。帮扶食品制造类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10万元；食品研发服务类企业年营业收入达1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8万元。

（六）直播电商。帮扶通过互联网从事商品零售类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达5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2万元；通过互联网从事商品批发类企业达2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5万元；通过互联网直播服务企业与信息传输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年营业收入达2000万元以上，服务费用10万元。

二是培育企业发展壮大。对服务机构服务区内企业年度产值（或营业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给予相应比例服务费用。单个服务机构服务费用总额达5万元以上，启动支付程序。未达到的费用可累积至下一年度计算。服务机构获得单家企业服务费用最高不超过 50万元。
（一）第一产业。增量500万元以内部分按0.05%核定服务费用，超出部分按0.1%核定。

（二）第二产业。增量1000万元以内部分按0.1%核定服务费用，超出部分按0.2%核定。

（三）第三产业。服务业企业增量500万元以内按增量0.1%核定服务费用，500-1000万元按0.15%核定服务费用，1000万元以上按0.2%核定服务费用。

三、申报流程

由购买主体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程序签订服务委托合同，并依据合同约定及绩效评价结果审核支付服务费用。同一企业仅可由一个服务机构申报相关服务费用。

四、咨询方式

政策制定部门：平谷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负责科室：产业发展科
咨询专线：010-89999167



